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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乘客被分流现实
公交可以有更多创举

□ 杨文清

[媒体观点][读者来论]

昆明公交集团通过对滇池沿岸旅

游资源进行调研分析，2 月 25 日起推

出了“公交+文旅”系列特色专线，首

批开通3条环滇池观光专线，3月4日

又开通 3 条环滇池观光专线，为昆明

环滇池观光旅游增加了交通出行的新

选择。

公交车的营运始终是一个广受市

民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城市交

通出行方式的多样化，私家车、地铁、

共享单车、网约车快速崛起，不断“蚕

食”、分流原本属于公交的乘客，公交

正逐渐从主要出行方式变为多种出

行方式之一。特别是私家车的迅速

普及、地铁的开通运营，逐渐把乘坐

公交车的群体“固化”为时间宽裕的

群体和部分无车以及开车不方便的

群体等。

随着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乘坐公

交车的群体被分流趋势更加明显。城

市公共交通要研究不同群体的出行趋

势，分析不同群体的出行特点，与时俱

进、勇于创新，最大限度满足、平衡不

同群体的利益需求。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

春。春城昆明以独特的气候和旅游资

源，在彩云之南绽放异彩，滇池更似镶

嵌在彩云之南的一颗“明珠”。与常规

公交不同，昆明公交推出的“公交+文

旅”系列特色专线采取预约制，发车数

量根据预约的乘客人数确定，返程结

束时间以实际行程为准。新推出的专

线，助力了昆明环滇池交通出行，无疑

是开拓创新之举。

短途出行及观光旅游仍然是公交

的优势之一。热切盼望昆明公交拓宽

思路，增加线路，打通昆明城市公交日

常出行与旅游观光出行等节点，加强

与地铁等交通运营的衔接，不断改进

短板和弱项，根据市民需求，开通更多

的系列特色专线，满足学生出行、上班

族出行、旅游观光出行等不同出行需

求，为昆明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中心

城市争光添彩。

（相关新闻见A16版）

隐私保护是
互联网生活“刚需”

□ 孙小婷

如果有陌生人添加你为好友，然后

发给你几个文件夹，里面全是个人信息，

有通讯录、私密照片、手机里的工作文件

等重要内容，你是什么感受？

近日，有媒体报道，遭受网络诈骗的

曾敏（化名），就经受了这种成为“透明

人”的恐惧。对方威胁称不给钱就泄露

全部信息，她半小时内给对方转了十几

万元。就在她被诈骗的两天前，2 月 12

日，45亿条个人信息泄露的消息在网络

上流传。这些数据主要为网购用户的个

人快递信息，包括真实姓名、电话与住址

等信息，并且出现公开查询渠道。

如果说，以往人们感到自己的隐私被

泄露、成为商家精准营销的对象时会不厌

其烦，那么近日曾敏的遭遇，则向人们充

分展示了网络隐私泄露的危害——成为

滋生网络犯罪的温床，使人们的财产和

心理都遭受极大的伤害。据最高人民法

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19.16%的网络

诈骗案件具有精准诈骗的特征，极大地

提高了诈骗得逞的可能性。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生

活的安全感正逐渐成为每个人的“刚

需”。正如美国互联网研究者凯文·凯利

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预言的，

“在所有的东西都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世

界，联结、信息都非常便宜，贵重的反而

是隔离、反信息”，这个隔离指的就是私

密性。

当隐私成为一种定价销售的商品，

在一些社交软件或者暗网中进行交易，

而且每个交易群组里都有上万人参与，

平均每十秒就有一个新用户进群的情况

下，保护个人数据资产“不在网络上裸

奔”，让互联网真正成为“信任之网”，显

然成为当下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重要议题

之一。

若想让隐私泄露的风险以及与隐私

泄露有关的违法犯罪数量降低，法律和

技术缺一不可。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

护力度不断加大，《民法典》《网络安全

法》以及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明确了对个人信息的法

律保护。

可以明确的是，在外网上进行个人

信息交易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的范畴，“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由于网络生活中数据权利的让渡

无法避免，网络隐私非法侵犯也可能

“无孔不入”，在规范互联网数据使用、

针对泄露数据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厉

惩罚的同时，对泄露造成的个体财产和

人身伤害如何赔偿、谁来赔偿的问题，

也亟需思考。

网络数据一旦泄露，便很难追回和

溯源，如何评估不同类型隐私数据对个

人的价值，如何通过技术手段监管数据

传播路径和隐私交易行为，从而界定相

关方的责任和权利，都是复杂但值得推

进的议题。 据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

随着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乘坐公交车的群体被分流趋势更加明显。城市公共交通要研究不同群体的
出行趋势，分析不同群体的出行特点，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最大限度满足、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

“106短信”发送者
早该被强制标注实名

□ 冯海宁

[热点聚焦]

一旦对106短信发送者强制采取实名制，消费者就容易辨别短信真假了，不会再轻易上当受骗，而
“李鬼”则很难再假冒官方机构违规、侵权，这也维护了官方机构的形象。

日前，上海消保委针对“106 短

信”发文称，106短信平台已经成为垃

圾短信的最大发送源头。据上海市消

保委调查，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

到“106”开头的垃圾短信。上海市消

保委建议三大运营商在发送“106短

信”时主动标注发送者实名。同时建

议工信部制定出台部门规章，要求在

106短信内容中强制标注发送者实

名，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3月2日
中国青年网）

106短信，是指三大基础电信运营

商提供的以106打头的网关短信。因

这类短信传播不受时间、地域限制，且

具有精确性高、强制阅读、低成本等特

点，近年来成为商业推销的主要渠

道。同时，也对很多手机用户构成了

短信骚扰。尤其是，部分 106 短信假

冒某些官方机构发布，侵犯消费者多

种合法权益。

譬如，收到106短信后，有消费者

表示被骗取个人信息，有的被短信钓

鱼“积分换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有

的手机中了木马病毒，有的被误导办

理了贷款……所以，上海消保委一针

见血地指出，106短信平台已成为坑害

消费者的工具。部分106短信之所以

能侵害到消费者权益，重要原因是短

信发送者没有标注实名。

上述报告显示，消费者反映的不

少标注“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

贷款类短信，在经过深入调查后发

现，竟没有一条是来自官方发布的正

规消息。而这种假冒“李逵”的“李

鬼”，既容易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并

让消费者难以维权，而且也“坏”了

“李逵”名声。因此，亟待治理 106 短

信中的“李鬼”。

而要治理“李鬼”，须标注短信发

送者实名。虽然工信部 2015 年通过

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

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短信息内容提供

者向用户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应当在

短信息中明确注明短信息内容提供

者的名称。违反的，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予以处罚，但未产生应

有效果。

此次，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强制标

注106短信发送者实名，对于打击“李

鬼”，保护“李逵”，特别是维护消费者

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对106短信

发送者强制采取实名制，消费者就容

易辨别短信真假了，不会再轻易上当

受骗，而“李鬼”则很难再假冒官方机

构违规、侵权，这也维护了官方机构

的形象。

所谓“强制实名”，既要求短信息

服务提供者对短信息内容提供者的资

质、身份进行审核，确保“李逵”是“李

逵”，也要以明确严厉的罚则倒逼短信

息服务提供者标注106短信发送者实

名，假如某些 106 短信没有标注短信

发送者的实名，或标注的是假冒名称，

就该依规严惩。如此，才能实现强制

实名。

106短信存在已久，不少用户早就

被骚扰被侵权，坦率说，早该强制标注

短信发送者实名了。但由于相关管理

规定罚则模糊或者落实力度不够，不

少 106 短信至今真假难辨，导致一些

消费者上当受骗。如今上海消保委建

议强制标注 106 短信发送者实名，希

望被有关方面看见并采纳，以治理短

信乱象。

另外，能否让消费者拦截、拒收

106短信平台发送的垃圾短信，也值得

思考。据说，106 短信很难被真正屏

蔽，是因为政府部门的通知、网站的验

证码等大量正规信息都是通过106短

信发送的，若屏蔽所有 106 短信就难

以收到这些消息。那么，能否让官方

正规信息和商业性短信以不同数字代

码分开发布？

如果106短信平台定位于商业性

短信，政府部门信息、网站官方信息的

发布分别另设专属平台和打头数字，消

费者就能有选择地拒绝垃圾短信了。


